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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丽坤
通讯员 李培淑

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4 月，马某甲
联系毒品卖家后，将毒品交给弟弟马某
乙，马某乙驾驶摩托车将毒品送至青海
省西宁市辖区内各指定地点藏匿，以

“埋雷”方式（即买卖双方不见面，由卖
方将毒品放置于特定地点，通常是藏于
小区楼道灭火器及管道等隐蔽处）贩卖
毒品。为掩饰、隐瞒贩卖毒品所得，马某
甲找到牛某（另案处理），让牛某办理银
行卡供其使用，并以牛某的名义申请微
信账号、开通收款码，其每月支付给牛
某报酬。贩卖毒品时，马某甲通过该微
信号与购毒人员联系，用收款码收取毒
资，并将毒资不定期提现到牛某办理的
银行卡后取现使用。

4 月 3 日，西宁市城东区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青海省首例涉毒洗钱案，法
院经审理以贩卖毒品罪、洗钱罪判处
马某甲有期徒刑十八年，并处罚金 15
万元，没收财产 100 万元，以贩卖毒品
罪判处马某乙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
罚金 50万元。

毒品来源指向同一人

2022年下半年，公安机关陆续查获
了数名吸毒人员，经讯问发现，他们吸食
的毒品都来自一个叫“尕苹果”的男子。
公安人员根据吸毒人员提供的信息锁定
了该男子身份，并开展跟踪调查，2023
年 4月 5日，成功抓获“尕苹果”，即马某
甲，还一并抓获了帮其运送毒品的弟弟
马某乙，并从马某乙衣服口袋内、所骑电
瓶车内查获小包毒品共25包6.56克。

2023 年 5 月 5 日，西宁市城东区检
察院受理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的
马某甲、马某乙贩卖毒品案。检察官在
阅卷后意识到该案有两个难点：一是
马 某 甲 犯 罪 手 段 隐 秘 ，收 毒 资 和“埋
雷”式交易方式做到了“人货分离”，如
何准确认定犯罪事实，毒品交易背后
是否暗藏洗钱行为；二是案件涉及的
毒品交易繁杂，且频次很高，如何根据
在案证据依法认定马某甲、马某乙贩

卖毒品的数量。

深挖洗钱犯罪事实

检察官经严审细查发现，被抓获的
吸毒人员自 2022年 12月起长期从马某
甲处购买毒品，每两三天购买一次；马
某乙供述其从 2022 年 2 月起受哥哥马
某甲雇用，将毒品分装成两种规格的大
小包，听哥哥安排，以“埋雷”方式每天
送毒品少则三五次，多则十几次。据马
某甲妻子陈述，丈夫无正当工作，但每
天早出晚归，电话极多，从 2021年 10月
开始每月给她 3万元生活费。

同时，检察官通过核查马某甲近
一年的微信账单，发现其每天有十几
笔至几十笔的收款记录，且都是由多
个固定账号高频次向其支付 200 元至
600 元不等的金额。检察官分析认为，
如此异常的交易，极有可能是购毒人
员支付的毒资。

经审查，检察官还发现，马某甲收
款的微信账号和绑定的银行卡均登记
在牛某名下，认为马某甲和牛某均涉
嫌洗钱犯罪。

2023年 5月 11日，检察机关对马某
甲、马某乙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并提出
十余条继续补充侦查提纲，建议公安
机关从马某甲的辩解入手，排除其所
辩称的做生意等收入途径；调取马某
甲的完整微信账单，核查向其高频次
转账的多个微信账户，核实是否系吸
毒人员支付的毒资。同时，检察机关建
议对马某甲和牛某的洗钱行为进行立
案侦查。

精准认定贩毒数额

公安机关最终核查出 8 名与马某
甲交易的吸毒人员，并对他们与马某
甲的交易记录账单进行比对，计算出
交易次数与金额后，将该案移送检察
机关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通过逐笔分析账单，发
现 8 名吸毒人员在一年多内与马某甲
有上千笔毒品交易。为了精准计算贩卖
毒品数量，检察机关要求公安机关补充
司法会计鉴定，准确认定马某甲贩卖毒
品的次数及克数，同时建议公安机关详
细制作吸毒人员的证人证言，排除与马
某甲有正当经济往来等情况。

最终查明，2022 年 2 月至 2023 年 4
月，马某甲伙同马某乙向 8 名吸毒人员
贩卖毒品共 1410 次，毒品重量总计约
258 克，收取毒资 57.4 万余元。同时，马
某甲为掩饰、隐瞒贩卖毒品所得，有偿
使用他人实名注册的微信账户和银行
卡收取毒资，并将收取的钱款取现导
致 毒 资 无 法 追 缴 ，其 行 为 构 成“自 洗
钱”。

2023 年 11 月 24 日，西宁市城东区
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诉。4 月 3 日，法
院经审理作出上述判决。4 月 15 日，马
某甲提出上诉，该案现在二审中。

“办案中，承办检察官及时更新办
案思路，积极引导侦查、调查取证，对
于犯罪嫌疑人前期未被查获毒品实物
的多次贩毒行为进行补充认定，准确
认定贩毒、洗钱犯罪事实，对‘埋雷’式
零 星 贩 毒 及 洗 钱 犯 罪 起 到 了 震 慑 效
果。”该院检察长王利说。

亲哥俩“埋雷”式贩毒1410次
西宁城东：严审细查准确认定贩毒数额和洗钱犯罪事实

□本报记者 郝雪
通讯员 王萱 靳明莉

“谢谢检察机关，不但帮我们企
业清理了‘蛀虫’，还给我们提供如
此周到的法律服务。”4 月，某汽车
运输 （集团） 有限公司澄城分公司
的负责人高兴地对前来回访的陕西
省澄城县检察院检察官说道。

2023 年 5 月，该公司在准备购
置车辆时发现公司账户资金数额存
在问题，对此，出纳郭某称其利用
公司资金用于个人资金周转，会立
马归还公司，随后向公司账户汇入
81 万元。但是不到一个月，公司再
次发现郭某私自从公司账户取款 31
万元，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

经查，郭某沉迷于股市，因正

常的工资收入难以满足炒股所需大
量资金，她便打起了公司公款的主
意。2017 年 1 月至 2022 年 11 月，郭
某采取提前在银行空白取款单和存
款单上加盖单位印章的方式，先后
取 走 单 位 公 户 款 项 共 计 209 万 元 ，
用于投资股票，案发时尚余 77 万元
无力偿还。

2023 年 6 月 20 日，澄城县检察
院依法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调
查取证，准确把握案件定性、取证
方向。9 月，澄城县公安局以郭某涉
嫌挪用资金罪向澄城县检察院移送
审 查 起 诉 。 通 过 检 察 官 的 释 法 说
理，郭某表示自愿认罪认罚。

经澄城县检察院提起公诉，法
院于 2023 年 11 月 27 日以挪用资金
罪判处郭某有期徒刑二年，责令退

赔公司直接经济损失 77万元。
“在该案的办理中，我们坚持治

罪与治理相结合，延伸检察履职触
角，积极追赃挽损，并将其贯穿刑
事诉讼全过程，最大程度促使犯罪
嫌疑人退赔退赃，挽回企业损失，
保障企业经营发展。”该案承办检察
官雷李强向记者介绍道。

郭某作案时间长达五年未被发
现，暴露出其所在公司相关会计制
度不完善、会计从业人员法律意识
淡薄等问题。澄城县检察院结合发现
的问题，精准对接企业需求，深入企
业开展法治宣讲，对企业在管理、经
营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对常见涉企犯罪情况进行详尽讲解，
并向企业提出有针对性的检察建议，
增强企业的风险防控意识。

出纳挪用公款五年未被发现
陕西澄城：结合办案发现的问题为企业提供精准法治服务

□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杜嘉智

“李欣 （化名） 在 4 年间非法侵
占公司资金 70 余万元，严重侵害了
公司的合法权益。如何最低限度减
少企业损失、通过执法办案保护企
业，是我们在办案中要考虑的重要
问题。”日前，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
检察院承办检察官向记者介绍了其
办理的一起某企业财务总监职务侵
占案。

2023 年 3 月，沈阳市某企业调
整机构设置，部分人员被裁撤，被
裁撤人员刘阿姨拿到最后一个月工
资时发现，在没有扣除五险一金的
情况下，实发工资比应得工资少了
400 余元。她问了部门其他同事，发
现还有另外三人与她的情况一样，
每人都少了几百元，于是，他们决
定到单位找领导把钱要回来。

得知他们的来意后，企业负责
人刘经理拿出当月工资表，工资表

显示刘阿姨的工资是 3500 元，的确
与实际到账工资不符。

刘经理立即向企业北京总部发
出申请，调取了沈阳分部报至北京
总部的人员工资表，经对比发现，
尽 管 两 张 表 上 的 工 资 总 额 是 一 样
的，但具体到每名员工的工资明细
却 不 相 同 。 于 是 ， 刘 经 理 立 刻 报
了警。

2023 年 5 月，该企业财务总监
李欣主动投案，交代了自己的犯罪
事 实 ， 4 年 间 共 克 扣 116 名 职 工 工
资，总计 72.6万元。

“有一次，我在算工资时算错了
几个人的，给人家多算了，当时图
省事，我没有重新计算，只是把自
己的工资调整了一下，保证工资总
数没变，然后我就把工资表报给了
北京总部，总部顺利给批了。”李欣
交代，因为这次北京总部没有察觉
异常，此后她便打起别人工资的主
意，做一套工资表报给单位留存，
将改动了数额的另一套工资表报给

北京总部批款，用于发放工资。
由 于 五 险 一 金 的 扣 除 等 原 因 ，

一直没有人发现应得工资出了问题。
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将

追赃挽损贯穿办案全过程，帮助企
业挽回损失，促成被克扣工资的补
充发放，化解矛盾纠纷。截至 2024
年 3 月 20 日，全部赃款被追缴，被
克 扣 的 部 分 员 工 工 资 已 全 部 发 放
到位。

2 月 20 日，和平区检察院以涉嫌
职务侵占罪对李欣提起公诉。3 月 25
日，李欣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
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 7万元。

案件虽已办结，但检察官并没有
停下脚步。3 月，检察官到该企业进行
走访，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座谈，提出
建议，督促企业整改、强化管理，堵塞
漏洞。

4 月 12 日，该院开展“送法护
企”活动，走访了辖区内多家企业，
以该案为例警醒企业人员要洁身自
好，守好底线。

一张工资条牵出一起职务侵占案
沈阳和平：将追赃挽损贯穿办案全过程帮助企业挽回损失

□本报通讯员 包婧 张霞

“案子发生后，厂里还压着 100
多吨的货没敢卖，我们正愁该怎么
防范，你们的提醒正是时候！”4 月
12 日，在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检察
院开展的“检优堰商”普法现场，
企业负责人邓先生十分感慨。

由于常年在外，邓先生安排跟
随自己工作多年的李某日常管理公
司，一般的交易行为李某只需远程
汇 报 便 可 自 行 处 理 。 2022 年 7 月 ，
孙某等人找到李某谈“合作”，提出
在回收废铁料时李某对他们的“压
秤”（车辆过地磅时有意偏移轮胎位
置，地磅显示重量会低于实际重量
两三吨）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后
就给李某“好处费”。因平时出售废
铁料都是李某自行联系收购方，事
后将回收价及过磅数值告知邓先生
即 可 ， 李 某 觉 得 自 己 是 公 司 主 管

人，“压秤”不容易被发现，自己又
可以捞油水，便欣然同意。

事 实 上 ， 孙 某 等 人 除 了 “ 压
秤 ”， 还 从 网 上 购 买 了 地 磅 遥 控
器。每次回收废铁料时，他们都会
将遥控器的接口安装在地磅数据线
上，通过遥控将过磅重量的数值改
小。尽管每一次卖废铁料时，李某
都 感 觉 过 磅 重 量 太 轻 ， 但 并 未 深
究，有一次当邓先生提出卖废铁料
的重量明显不对时，李某说自己不
清楚。案发前，李某先后三次将废
铁 料 出 售 给 孙 某 等 人 ， 获 利 1.7 万
余元。

今年 1 月，李某因涉嫌职务侵
占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鉴
于李某退赔全部违法所得，且企业
负 责 人 对 其 表 示 谅 解 ， 4 月 10 日 ，
姜堰区检察院对李某作出相对不起
诉决定。

承办检察官在走访被害企业时

发现，案件的发生与企业内部管理
存在漏洞有着密切联系，遂在对李
某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当天，为被
害企业送去刑事风险提示函，提示
企业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管理监督
机制，从采购到废料处理实行全流
程监控，加强员工法律知识培训，
引导企业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此外，检察官还深入分析同类
案件，发现职务侵占类犯罪案件虽
然案情较为简单、涉案金额不大，
但手段较为隐蔽不易被发现，且常
常以内外勾结形式出现，持续时间
长，蚕食民营企业财产权益，危害
不容小视。

4 月 12 日，检察官联合办案民
警开展法治宣讲，向辖区内金属制
品企业负责人现场演示地磅遥控器
操控过程，并传授防范方法，同时通
过典型案例释法说理，介绍民营企
业经营中高发易发的刑事法律风险。

“你们的提醒正是时候”
泰州姜堰：为被害企业送去刑事风险提示函

庭
审
现
场
。

近日，河南省洛宁县检察院依托“一体化流动检察服务”工作机制，组织干警深入该县 18
个乡镇，积极开展送法赶集普法服务。他们在集市上摆起宣传摊位，悬挂宣传横幅，向赶集
群众发放防范电信网络诈骗、预防危险驾驶犯罪等法律宣传资料。图为该院检察干警在向
赶集群众释疑解惑。

本报通讯员雷志帆摄

赶集
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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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本院受理原告周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2435 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王东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周伟借款 200000 元及
利息（以 200000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6 月 14 日起至款还清之日止，按
年利率 8.8%计算）；案件受理费 4300 元，由被告王东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商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黄超：本 院 受 理 原 告 邹 敏 玲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
（2024）皖 1202 民初 562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
通程序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安理：本院受理原告刘兴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2450 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
王安理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刘兴超借款本
金 120000 元及利息（以 120000 元为基数，自 2021 年 3 月 26 日起按月
息 1.2%计算至款还清之日止，扣除被告已偿还的 3000 元）；案件受理
费 3622 元，由被告王安理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商事审
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陕西朗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立成诉你与申
学海、陕西朗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阜阳第一分公司建设工程施工
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审理终结后，申学海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申学海的上诉请求：请求撤销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24）皖 1202 民初 1537 号民
事判决；依法发回重审或改判上诉人返还原告保证金 105000 元。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欧阳飞：本院受理原告王绅权诉你、訾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6535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盛京京：本院受理原告姚健康与被 告 盛 京 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5247 号。原告姚健康向本院提起诉讼
请求：1. 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借款 45000 元及利息（利息以 45000 元为
基数，按月利率 2%计算，从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计算至借款实际清
偿完毕时止）；2. 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与你无法联系，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孙多强：本院受理原告王慧诉你、第三人李文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5706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九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志豪、傅益龙、王品一：本院受理原告郑敏诉你们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3）皖 1202 民初 1804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
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东：本院受理原告董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966 民事判决书（被告王东于本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董寸借款本金 100000 元及利
息 10000 元；案件受理费 2500 元，由被告王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商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孙方方：本院受理原告卞跃跃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301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张飞、常妮、阜阳市樱花投资理财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杨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6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住达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住迅智能化工程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徐民国诉被告安徽住达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李
红、李念、李小琴，第三人上海住迅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浙江住迅
智能化工程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
适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十法庭适用普通
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郑作英：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与被告

郑作英、李仁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2024）皖 0103 民初 4564 号案件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院判决书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王立功：本院受理原告王文东诉被告王立功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2 月 11 日 10 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朱桂贞：本院执行孙明子与朱桂贞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2024）皖 0111 执 815 号执行裁定书、询价结果告知书（评估报
告）、拍卖通知书等法律文书。一、拍卖、变卖被执行人朱桂贞名下位
于六安市河西恒大御景湾 1#楼 2502 室〔产权证号：皖（2018）六安市
不动产权第 0501072〕；二、被执行人朱桂贞名下位于六安市河西恒大
御 景 湾 1# 楼 2502 室〔产 权 证 号 ：皖（2018）六 安 市 不 动 产 权 第
0501072〕的询价（评估）结果为 678612 元。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陈玉珍：本院受理原告徐敬云诉被告陈玉珍非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
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
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 10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束凯军：本院受理原告罗克林诉被告束凯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 15 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吴建平：本院受理原告简绍云与被告吴建平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5118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周俊琪：本院受理原告杨杰与被告周俊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5117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翔杰智海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徐林明、尹慧：本院受理原告

缪刚诉被告安徽翔杰智海暖通设备有限公司、徐林明、尹慧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
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国军：本院受理原告郭伟与被告李国军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4712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谢圣坤：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庐福樘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
谢圣坤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4）皖 0111 民初 47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智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沙洲、张行广：本院受理原告费俊

峰诉被告合肥智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沙洲、张行广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24 年 8 月 21 日 15 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王春梅：本院受理原告青岛海尚海生活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诉被
告王春梅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 均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 并 定 于 2024 年 12 月 11 日 8 时 30 分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杨朋：本院受理原告陈后节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2024）

皖 0181 民初 2365 号。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蒋道业、郭玲：本院受理原告孙翠兰诉你们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一案（2024）皖 0181 民初 2382 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
闻陆生：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唯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闻

陆生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 2024年 12月 11日 9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网络拍卖公告
安 徽 省 淮 北 市 杜 集 区 人 民 法 院 将 于 2024 年 6 月 25 日 10 时 至

2024 年 6 月 26 日 10 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淮北市杜集区方安路 9 号龙轩雅舍 13#607 室，起拍
价：463909 元；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之日到拍卖开始前；四、竞买手续：有意
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0560/04，报名竞标并缴纳保证金；五、其他
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
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
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
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卖进展不再另行通知。咨询电话：
13905613796。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将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
开网络拍卖（拍卖日期以网络拍卖平台拍卖公告为准）。一、拍卖
标的：淮北市相山区淮海中路 51 号天骄国际公馆 1#605 室，建筑面
积：86.24 平方米，起拍价：504094 元；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
网络平台 sf.taobao.com；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之日到拍卖开始
前；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0560/04，报名竞标
并缴纳保证金；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
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
关权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六、详
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告竞买须知。辅助机构：安徽
金帆拍卖有限公司。咨询电话：13195616755。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安 徽 省 淮 北 市 杜 集 区 人 民 法 院 将 于 2024 年 6 月 18 日 10 时 至

2024 年 6 月 19 日 10 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 。
一、拍卖标的：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荆山路 399 号碧水湾 18 幢 2 单
元 302 号，起拍价：741000 元；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之日到拍卖开始前；四、竞买
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0560/04，报名竞标并缴纳保证
金；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
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利，本公告
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拍卖公告竞买须知。后续拍卖进展不再另行通知。咨
询电话：13905613796。 安徽省淮北市杜集区人民法院

张浩严：本院受理时文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248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一、被告张浩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原告时文敏借款本
金 300000 元；二、驳回原告时文敏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倪申莹：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苏妙酒吧诉被告倪申莹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696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成：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苏妙酒吧诉被告王成合同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3）皖 0111 民 初
1697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曹凯：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苏妙酒吧诉被告曹凯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697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夏克斌：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苏妙酒吧诉被告夏克斌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696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徐建兵：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苏妙酒吧诉被告徐建兵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697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张智强：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苏妙酒吧诉被告张智强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69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邓伟：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苏妙酒吧诉被告邓伟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皖 0111 民初 169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保至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合肥保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鲁
敏、王湘、丁菲菲：本院受理原告安徽联合化学储运有限公司与被告
安徽保至辰商务咨询有限公司、合肥保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鲁敏、
王湘、丁菲菲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111 民初 6463 号，因适用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节假日顺延）在合肥市女子监狱适用普通程序

（合议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方烈身份证不慎遗失，公民身份号码 321002197104031830，此证

已失效，特此声明。 方烈

聚焦“检察护企”专项行动


